关于印发《南京市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建设与交通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区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清障救援行业管理水平，推动清障救援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制订《南京市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2026年1月29日

（此文公开发布）





南京市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维护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企业（以下称清障救援企业）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清障救援行业经营者主体的管理工作，包含宣传教育、制度台账、人员管理、车辆设备管理、信息化建设、信用管理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是指对道路交通障碍车辆开展的施救及拖移行为。
第四条 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应当遵循安全优先、规范有序、部门联动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范围内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工作。江北新区、栖霞区、雨花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管理工作，并接受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清障救援行业标准的宣传，指导企业提升清障救援服务水平，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第七条 从事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的经营者，宜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且该类型经营主体可以从事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
（二）有固定办公场所，若办公场所为租赁，有书面的租赁合同。
（三）企业自有清障车不少于5辆，其中托吊型清障车不少于1辆。平板型清障车、托吊型清障车满足《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技术要求第2部分：装备》（JT/T 1357.2-2020）相关技术、运营配置要求。
（四）企业配备与企业设备条件相适应的清障车驾驶员和清障救援操作员，至少配备1名安全员和2名清障车技术人员。
（五）企业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
第八条 清障救援企业应设置受理员、车辆驾驶员、清障救援调度员、操作员、清障车技术员及安全员等岗位。若配备特种设备，应设置相应操作岗位。
第九条 清障救援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评价应当通过由国家相关部门授权具备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考核，并取得《交通运输专业能力评价合格证书》或者《救援机械操作员技能等级证书》。鼓励清障救援机械操作人员考取《救援机械操作员技能等级证书》。
清障救援企业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不断提升清障救援操作技能和服务水平。
第十条 清障救援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应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清障车驾驶员驾驶证应与驾驶车型相适应。操作员从事特殊工种工作应有相关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清障车、汽车起重机等清障救援装备（除外协设备）的车身颜色和标识应当醒目，高速公路及使用财政资金购买车辆清障救援服务的中标单位的清障救援车辆应安装统一的警示灯。
清障救援企业应对清障救援设备进行日常检查与定期清洁、维护，并记录相关信息，确保设备处于良好可用状态，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开展清障救援工作。
第十二条 清障救援企业在对外服务网站或营业场所公示以下内容：营业执照、清障救援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清障救援服务流程、清障救援服务热线、投诉处理流程、投诉电话及服务承诺等。
第十三条 清障救援企业按照交通运输部《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操作规范》（JT/T891-2014）的要求，规范清障救援作业流程，作业现场应该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清障救援前应主动出示收费标准，约定拖运目的地、费用构成、双方权责，清障救援后应规范提供合法票据。
第十四条 清障救援企业加强清障救援相关台账资料管理，做好相关台账的归档工作。鼓励对清障救援过程进行全流程记录（接单、作业、收费），并保存相关资料。
第十五条 清障救援企业应做好客户或相关部门转办投诉的接待、登记工作，并于7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成或提出处理解决方案，及时向服务对象及相关部门反馈处理情况。
清障救援企业怠于处理、无法处理投诉的，由清障救援服务使用单位处理或者督促清障救援企业处理。
鼓励清障救援企业建立清障救援服务质量回访机制。
第十六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清障救援行业相应领域的投诉进行督促或处理。涉及救援价格、不正当竞争等的投诉，由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涉及本办法规定行业企业基础管理的，由交通运输部门受理；涉及道路行政清障行为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受理。
第十七条 清障救援企业开展清障救援工作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撤除或变动事故现场；
（二）擅自扣留车辆或强制指定维修；
（三）擅自泄露服务对象信息；
（四）擅自发布事故现场影像引发负面影响的；
（五）以道路车辆清障救援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将自有道路救援系统数据接入“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实现高速公路车辆救援静态数据图示化、动态数据可视化、救援服务情况可查询等管理功能。
鼓励清障救援服务使用单位和清障救援企业建立信息监控平台和系统服务平台。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本市道路车辆清障救援行业依法成立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制定和实施清障救援行业自律公约、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倡导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行业协会协助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行业统计、调查，参与制定、修订行业标准。
鼓励行业协会牵头或联合清障救援企业、专业培训机构等共同建立道路清障救援人才培养与实训基地，开展技能竞赛、等级认定和前沿技术交流，提升行业队伍专业化水平。
第二十条 行业协会可以牵头建立清障救援企业、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及时向社会公布清障救援企业、从业人员基本状况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归集清障救援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经营主体的履约信息、资质信息、信用承诺及履行情况信息、行政管理信息等，将清障救援企业依法依规纳入信用管理，认定信用状况，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鼓励清障救援企业、清障救援服务使用单位向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提供上述信用信息。
第二十二条 清障救援作业发生突发事件的，有关救援服务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依据《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技术要求第一部分：术语》（JT∕T 1357.1-2020）的规定，本办法中相关术语解释如下：
清障救援服务使用单位是指公安交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保险公司等购买清障救援服务的单位。
受理员是指从事道路车辆清障救援需求受理、相关信息记录及跟踪回访等工作的人员。
清障救援调度员是指从事清障车调度、行车路线指引等工作的人员。
清障救援操作员是指从事道路车辆清障救援作业区设置、清障救援作业和现场清理等工作的人员。
清障车技术员是指从事清障车日常检查、维护、专业技能培训和专业指导的人员。
安全员是指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负责监督、检查、督促、指导、教育和培训企业安全生产内容的管理人员。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2月29日。

附件：
清障救援相关人员继续教育内容
	人员
	继续教育内容

	救援专项负责人
	a）清障救援企业安全、业务等管理知识；
b）企业有关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c）企业清障救援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受理员
	a）机动车类型、规格、分类，道路交通事故形态、道路环境条件，以及事故车辆形态受损、损坏程度等知识；
b）企业受理操作规程；
c）救援服务需求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记录方法；
d）业务接待流程的制定及实施程序；
e）及时响应率、准时到达率、客户投诉率和客户投诉处理率等服务评价指标及相应评价流程；
f）相关统计报表编制及报送要求；
g）跟踪救援过程、救援进度和救援质量，以及回访救援服务的要求

	清障救援调度员
	a）企业调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b）机动车分类及相关规定、清障车分类及主要救援功能、道路交通事故表现形式及分类等知识；
c）清障救援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流程；
d）本企业清障救援信息监控平台及系统服务平台的操作要求

	清障车驾驶员
	a）企业行车安全操作规程；
b）道路运输交通事故急救知识；
c）清障车的总体构造、性能参数及日常维护等知识：
d）行驶过程中各类突发情况的相关处置方法；
e）清障车的动力系统及其附件、转向系、制动系、传动系、轮胎、照明和信号装置等安全部位，以及牵引机构、平板机构、起重机构和托举机构等专用作业装置的技术状况检查和判断方法；
f）桥梁、隧道、山区道路、高速公路、交叉路口等复杂道路条件，以及夜间及雾天、雨天、雪天等恶劣气象条件下的危险源的识别方法，以及防御性驾驶措施

	清障救援操作员
	a）劳动安全及环境保护等知识；
b）道路运输交通事故急救知识：
c）机动车总体构造及工作原理；
d）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操作规范内容；
e）清障救援操作规程；
f）清障救援牵引机构、平板机构、起重机构和托举机构等专用作业装置的总体构造及性能参数、安全操作及日常维护等知识；
g）清障救援作业附件分类及适用性等知识；
h）救援操作过程中各类突发情况的相关处置方法；
i）作业区设置、事故或故障车辆预处理等清障救援前期准备工作，清障车自身防护，各项清障救援作业，后续处置等操作要求；
j）救援过程的相关标记和文字影像记录要求，以及相关单据填写方法；
k）协助配合其他操作员完成在山区公路、桥梁、隧道和低能见度等复杂环境下清障救援作业的要求

	清障车技术人员
	a）清障车的总体构造、性能参数及工作原理；
b）企业清障车维护操作规程；
c）GB/T 18344 关于汽车日常维护作业内容，清障车的牵引机构、平板机构、起重机构和托举机构等专用作业装置维护知识；
d）清障车的动力系统及其附件、转向系、制动系、传动系、轮胎、照明和信号装置等安全部位，以及牵引机构、平板机构、起重机构和托举机构等专用作业装置技术状况的常规检验方法；
e）培训操作员正确操作牵引机构、平板机构、起重机构、托举机构和作业附件的要求；
f）指导操作员完成在山区公路、桥梁、隧道和低能见度等复杂环境下清障救援作业的要求

	安全员
	a）企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及编制方法；
b）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的相关知识；
c）组织、指导开展应急演练的基本要求；
d）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要求




